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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量监督员管理办法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九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计量监督员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任命的、具有在现场执行行政处罚职能的计量执法人员，在

规定的区域内执行计量监督任务。

第三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对计量监督员的管理和计量监督员执行计量监督任务，必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计量监督员在销售计量器具和使用强制检定的工作计量器具的场所，进行巡回检查，调解计量纠纷，组织

仲裁检定，监督计量法律、法规的实施。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设置的计量监督员可在规定的权限内进行现场处理，执行行政处罚，计量监

督员在现场处以罚款的限额为 50 元以下。

第五条计量监督员应忠于职守，公平正直，正确执行计量法律、法规。

第六条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计量监督员应具备以下业务条件:

(一)具有大专或相当于大专以上文化程度;

(二)熟悉计量法律、法规;

(三)具备监督工作范围内的专业知识;

(四)掌握有关的检定规程和计量器具的检定技术;

(五)从事计量工作三年以上，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和较高的政策水平。

第七条省辖市、自治州和县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的计量监督员应具备以下业务条件:

(一)具有中专(高中)或相当于中专(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二)熟悉计量法律、法规;

(三)具备监督工作范围内一般的专业知识;

(四)掌握有关的检定规程，能正确地检定有关计量器具;

(五)从事计量工作二年以上，具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和政策水平。

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设置计量监督员，由当地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后任命并颁

发计量监督员证件和标志。

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设置计量监督员，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后任命并颁发计量监督员证件和标志。

第九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根据需要可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任命计量监督员，作为政府计量行政部

门的派出人员，执行规定的计量监督任务。

在国家专业计量机构任命专业计量监督员，由国务院计量行政部门按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条件主持考核;在其分支

机构任命专业计量监督员，由当地省级人民政府计量行政部门按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主持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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